天主教輔仁高級中學「推動校園無障礙空間委員會」組織章程
                                 96 年 12 月 17 日主管會議決議通過          103年12月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天主教輔仁中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營造身心障礙教職員工生有一安全、方便、無慮的無障礙校

園生活與學習環境，特成立「推動校園無障礙空間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本會委員13人，組成方式如下：

（一）主任委員：校長

（二）當然委員：副校長、校牧、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會計主任、人事主任、庶務組長。

（三）遴選委員：教師代表1人、職員代表1人、工友代表1人、學生代表1人，由校長遴聘後擔任，任期1年。

（四）總幹事：由庶務組長擔任，負責工作協調並執行會議決議等事宜。 

三、本會委員需至少1人領有「公共建築物設置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勘驗人員培訓講習」證書。   

四、本會之職掌為通盤檢討校內各館舍及空間施設，提出規劃與監督執行成果。

五、本會每學年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六、本組織章程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